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  
 

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普選模式及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的檢討  

 
 

 
引言  
 
 本文件旨在就民主黨建議討論的以下事項提供

資料，供委員參考：  
 
(a) 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普選模式；及  
 
(b)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的檢討。  

 
 
行政長官產生辦法普選模式  
 
2.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 “香港特別行政區
行政長官在當地通過選舉或協商產生，由中央人民政府

任命。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根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際

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而規定，最終達致由一個具廣泛

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提名後普選產生的目

標。” 按此規定，當行政長官產生辦法實行普選方式時，
行政長官的產生及任命涉及三個步驟：  
 

(a)  由有廣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員會按民主程序
提名；  

 
(b)  提名後，候選人以普選方式產生；及  
 
(c)  由中央人民政府作出任命。  

 
3. 策略發展委員會 (策發會 )的管治及政治發展委員
會，於去年 11 月的會議上，曾初步探討有關達致最終普
選時行政長官產生辦法的可能模式；策發會秘書處已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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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提供有關討論文件 (CB(2)519/05-06(02))。文件指
出，根據《基本法》第四十五條規定，提名委員會的組

成須具廣泛代表性，但《基本法》並未就提名委員會的

具體組成作出規定。在考慮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時，我們

須考慮兼顧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及有利於資本主義經濟的

發展等原則。  
 
4. 就提名委員會組成的具體辦法，政府現時未有定

案。策發會的目標是在 2007 年年初總結有關行政長官和
立法會普選制度設計的討論。  
 
5. 此外，政制發展專責小組 (專責小組 )就 07/08 兩
個選舉辦法進行公眾諮詢時，就提名委員會的組成收到

一些意見。由於按照全國人大常委會於 2004 年 4 月的《決
定》，2007/08 年不實行普選，因此，有關提名委員會組
成的意見不屬專責小組公眾諮詢工作的範圍。不過，為

完整反映收到的公眾意見，專責小組在得到提交意見書

的人士 /團體同意後，已把有關的意見書一併載列於其報
告的附錄內。這些意見的撮要現載於附件供委員參考。  
 
 
《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的檢討  
 
6. 我們於今年三月八日向立法會提交《 2006 年行
政長官選舉及立法會 (綜合修訂 )條例草案》 (《條例草
案》 )，以確保二零零七年行政長官選舉順利進行。法案
委員會已於四月三日完成審議《條例草案》，在審議《條

例草案》期間，有議員提出以下建議：  
 

(a) 為行政長官候選人可取得提名數目設上限； 
 
(b) 擴大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的選民基礎；及  

 
(c) 取消行政長官不屬任何政黨的規定。  

 



 

 

 

3

7. 我們已向法案委員會表示不贊同有關建議，並詳

細解釋原因。下文重申政府就有關建議的立場。  
 
為行政長官候選人可取得提名數目設上限  
 
8. 《基本法》附件一規定不少於 100 名的選舉委員
會委員可聯合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附件一並無任何條

文規定候選人可取得提名數目的上限。專責小組已考慮

有關設立提名人數上限的事宜，並在其第五號報告中建

議，我們應詳細研究設立提名上限會否限制了選舉委員

會委員行使提名候選人的權利。政府當局接納了專責小

組的建議，認為不應設立這項限制。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的選民基礎  
 
9.  就 07/08 兩個選舉辦法，專責小組根據香港的
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在第五號報告中提出了一

個最能直接、實質地擴大選民基礎，及最有可能得到大

部分市民支持的方案。然而，建議方案雖然得到大多數

市民和超過半數立法會議員支持，但並未得到所須全體

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  
 
10.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於二零零四年四月六日所

作的《解釋》，《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中規定的行政

長官產生辦法、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是可以進行修改，也

可以不進行修改。如果不作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及附

件二有關兩個選舉辦法的規定仍然適用。在此情況下，

二零零七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將會在現有安排的基礎上進

行，即現有的選民範圍維持不變。  
 
11. 事實上，第五號報告提出的建議方案本可大幅度

地擴大選民基礎，同時亦不會影響現有功能界別的參與

及其選民基礎。其他擴大選民基礎的方案，例如以「個

人票」取代「團體票」，是對選舉制度的一種根本改變，

很難看到社會各界別能在短期內就此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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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長官不屬任何政黨的規定  
 
12. 專責小組已考慮有關應否取消行政長官不屬任

何政黨的規定，並在其第五號報告中建議應維持目前規

定。根據一項就建議方案進行的民意調查，超過七成市

民贊成這個建議。此外，專責小組認為目前的規定沒有

妨礙有效管治。  
 
13. 政府當局接納了專責小組的建議，認為應維持目

前行政長官不屬任何政黨的規定。在香港現今所處的政

治發展階段，規定行政長官放棄政黨的黨籍，可確保行

政長官在根據《基本法》執行他的職務及行使賦予他的

權力時，會以社會的整體利益為念而行事。  
 
 
 
 
 
 
 
 
政制事務局  
二零零六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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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制發展專責小組在公眾諮詢期間  
就提名委員會組成收到的公眾意見  

 

 提交意見的  
人士 /團體  

 
 

意見撮要  
 

(1) 四十五條關注
組  

將現行選舉委員會轉變為提名委員

會，同時規限其作用為提名任何獲得

百分之五委員會成員提名的候選人，

或授權立法會提名任何 (比方說 )獲得
五位議員支持的候選人，然後由全港

合資格的選民以一人一票方式投票普

選。  
 

(2) 香港民主促進
會及民主動力  

  方案一：成為正式行政長官候選人
要取得一定數目的選舉委員會委

員的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經選舉

委員會提名後，以普選方式產生。

 
  方案二：行政長官候選人在取得一
定數目已登記選民的支持（數目可

介乎 50,000 至 100,000 人），然後
以普選方式產生。  

 
(3) 新力量網絡    只要得到 500 名已登記選民的支

持，任何一位候選人可以被初步提

名為行政長官候選人。任何已登記

選民只能提名一人。  
 
  被初步提名後的候選人，再由提名
委員會審查，在取得提名委員會內

最少 100 名成員的認可後，進行普
選。每個提名委員會委員只能認可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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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意見的  
人士 /團體  

 
 

意見撮要  
 

一個候選人的提名，換言之，在

800 人的提名委員會內，最多可以
有八名候選人經認可提名之後進

行普選。  
 
  提名委員會人數可以是 800 人，也
可增加至 1000-1200 人。來自各界
別的提名委員會委員都應在其所

屬界別內經一人一票產生。  
 

(4) 李家祥    第一階段：將 800 名成員組成的選
舉委員會改為提名委員會，選出不

多於三位候選人進行全面普選。  
 
  第二及最後階段：全面普選。  

 
(5) 民主黨  由立法會議員組成提名委員會，容許

五名立法會議員提名一位行政長官候

選人 (每位立法會議員只可提名一位
候選人 )，再由市民以一人一票方式選
出行政長官。  
 

(6) 范徐麗泰    行政長官可經提名委員會提名，由
普選產生。  

 
  提名委員會由 1600 人組成，按選
舉委員會內各界別分類，經選舉產

生。想參選行政長官的人士，須獲

得不少於 400 名提名委員會委員提
名，才能成為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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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意見的  
人士 /團體  

 
 

意見撮要  
 

(7) 香港律師會  有關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可考慮另設
一個委員會，或把選舉委員會或立法

會轉為提名委員會。  
 

(8) 陳偉業    每名行政長官候選人應獲得不少
於 5000 名合資格選民的提名，及
在選舉委員會中得到不少於百分

之五的委員支持，便可成為候選

人。  
 

  在提名後，候選人會由全港選民透
過普選選出行政長官，得票最高者

即可成為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在

程序上確認選舉結果，在確認後當

選者便成為行政長官。  
 

(9) 香港基本法推
介聯席會議  

  將選舉委員會改為提名委員會。提
名委員會的成員以從前選舉委員

會的方法選出，代表數目增至

1600 人。每個界別的其中 25 名代
表為全港分區普選產生。  

 
  提名委員會每位代表只可提名一
位候選人，每位候選人必須由 200
位代表提名選出。  

 
  若提名委員會只能選出一名候選
人，該位候選人即自動當選。若提

名委員會選出多於一名候選人，則

需進行全港市民普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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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交意見的  
人士 /團體  

 
 

意見撮要  
 

(10) 香港大學畢業
同學會政制改

革關注組  

將 800人的選舉委員會改為 1200人的
提名委員會。行政長官候選人應取得

不少於 150 名 (每界別不少於 25 人 )
及不多於 200 名的提名委員會委員聯
合提名，而每名委員只可提名一位候

選人。行政長官經提名委員會提名後

由普選產生。  
 

 


